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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庆市档案局文件
庆档〔2023〕2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档案服务外包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档案局，市直各单位，中省驻宜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全市档案服务外包工作，着力解决档案服务外

包过程中监管缺位、违反档案规范要求、安全措施不到位等问题，

优化我市档案服务外包市场环境，促进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监管，确保外包服务依法依规

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档案法实施办法》《安徽省档案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档案局加强对档案服务企业的业务指导、培训和监督，努力

营造公平有序的档案中介服务市场环境，建立在本地区开展档案

外包服务企业的监管名单，对违反档案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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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。对档案外包服务存在问题较多，且拒不整改的企业，纳入

负面清单，定期集中通报。

各行政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委托档案整

理、寄存、开发利用和数字化等服务的，应主动接受本级档案局

的指导、监督和检查，在档案外包服务项目实施前到本级档案局

备案登记，实施过程中认真履行对承包方的监管职责，验收后及

时向本级档案局报送外包服务项目完成情况。凡发生档案安全事

故的，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档案业务外包单位和相关人员责任。

二、规范管理，推动档案工作水平提升

档案服务外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加强对档案服务企业的资质

审核，综合考量其工作经验和业务水平，与符合条件的企业签订

委托协议，约定服务的范围、质量和技术标准等内容。外包服务

档案有涉密件的，应选择具有保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乙级及以

上等级《资质证书》的企业。服务外包资金达到政府采购或招投

标金额限额标准的，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、招投标规定执行。为

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业提供档案服务的外包企业，不得具有外资背

景或有外籍员工。

档案服务外包的发包方和承包方均应严格执行《档案服务外包

工作规范》（DA/T68-2020），防止随意外包、违规外包、“一包了

之”。档案外包服务作业人员应当具备档案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，

并经过档案人员岗位培训，取得岗位培训证书。档案整理和数字化

加工要严格执行相关业务规范，加强质量监督检查，按照相关技术

标准、规范及合同约定的技术指标进行质量验收。验收不合格的必





- 4 -

附件 1

安庆市档案服务外包项目备案登记表

发包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签字：

注：表后附承包方营业执照、相关资质证书和双方签订委托协议、保密协议的复印件

序

号

外包服务方式

及档案内容、数量

责任科室

及负责人

日常监管

责任人员姓名

及联系方式

承包档案服务

机构名称

是否与承

包方签订

委托协议

是否与承包

方签订保密

协议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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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档案服务机构作业人员备案表

服务机构名称：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序

号
姓名 身份证号

学历与

档案职称

职务与

工作岗位

是否与服务

机构签订

劳动协议

是否与服务

机构签订

保密协议

有无

违法记录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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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庆市档案局 2023 年 2月 14 日印发


